附件

瓦房店市2012年教育工作督导评估实施细则

	序号
	考核指标
	分值
	要点分值及赋分办法
	评估方法
	评估单位

（政府督学室和教育局相关部门）
	自评

得分
	考核得分

	1
	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，教育工作纳入乡镇政府和街道重要议事日程。
	10分
	建立教育联席会议制度和领导干部联系学校制度，定期研究教育工作，出台措施，及时帮助学校解决实际问题（6分）；建立并完善人大代表议教制度（4分）。
	听取汇报，查看现场，

查阅资料
	督学室
	
	

	2
	完善乡镇政府和街道财政补充机制，切实履行职责，帮助学校、幼儿园改善办学（园）条件。
	10分
	每年有一定比例的专项资金用于帮助学校、幼儿园改善办学（园）条件，补充学校、幼儿园公用经费。10分（有一定比例专项资金，且取得成效的，得满分；没有投入，不得分）
	听取汇报，查看现场，

查阅资料
	督学室

计财科

基建科
	
	

	3
	控辍保学工作
	15分
	组织建设（2分）、制度建设（2分）、工作进展（4分）、初中学校控辍保学工作（7分，以初中控辍保学检查结果为参照，年辍学率≤1%得满分，年辍学率＞1%不得分）。
	听取汇报，问卷座谈

查看现场，查阅资料
	督学室

基教科
	
	

	4
	协助教育行政部门做好区域内布局调整工作，促进教育均衡发展。
	5分
	科学规划，分步实施，逐步撤并规模小、效益差的百人以下村级小学；适当保留部分地处偏远、交通不便的村小，保证学生就近入学。5分（较好完成布局调整，得满分；布局调整出现问题的，酌情扣分；没有布局调整任务的乡镇、街道，不扣分）
	听取汇报，查看现场，

查阅资料
	督学室

计财科
	
	

	5
	 学前教育
	10分
	办好乡镇、街道公办中心幼儿园，新建幼儿园6月1日前实现招生的，得4分；延至9月1日招生的，得3分；之后招生的，不得分。支持大村办分园、小村办幼儿班（2分）。学前一年受教育率达到100% （2分）；学前三年入园率达到87%以上（2分）。 
	听取汇报，查看现场，

查阅资料
	督学室

学前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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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考核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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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考核得分

	6
	职业教育
	10分
	完善乡镇、街道职校基础建设，职校有办公场所（1分）、培训教室（1分）和实验基地（1分），共3分；

做好劳动力转移培训，对未升入高一层次学校的农村初中毕业生进行“9+1”职业培训，培训面达到95%以上（5分）；没有培训，不得分。

充分利用乡镇、街道职校的基地作用，对农民进行新品种、新技术项目的培训（2分）；没有培训，不得分。
	听取汇报，查看现场，

查阅资料
	督学室

职教科
	
	

	7
	学校安全

（含校车管理）
	15分
	积极配合公安、交通等相关部门，按照国务院《校车安全条例》，建立完善的校车管理机制，加大对营运校车的监管力度，确保学生乘车安全（7分）。

定期排查学校安全隐患并及时进行整改（4分）。

依法维护学校周边秩序，积极协调综治、公安、交通等部门做好校园周边环境的综合治理（4分）。

辖区内学校、幼儿园出现重特大安全事故的，实行一票否决。
	依据年内学校安全管理检查结果
	学校安全管理

办公室
	
	

	8
	集中清理历史拖欠工资、津贴及补贴等
	5分
	   逐步或全部兑现陈欠工资、津贴等，没有全部兑现，但有切实可行兑现计划的（5分）；本年度没有兑现的，不得分；没有拖欠的乡镇不扣分。
	查阅资料，问卷座谈，

听取汇报
	督学室

人事科
	
	

	9
	信访稳定
	5分
	辖区内学校、幼儿园稳定的（5分）；发生不稳定情况的，且影响较大的，不得分。

辖区内学校、幼儿园出现影响稳定的重特大事件，实行一票否决。
	依据年内信访汇总结果
	督学室

办公室（信访办）
	
	

	10 
	教育质量
	15分
	  中招考试相关数据（初中）8分 （以平均分为参照，1至10名得8分，11至20名得6分，21名以后得4分）

教育质量监测量化结果（小学）7分（基础教育科提供质量抽测量化排序，1至10名得7分，11至20名得5分，21至30名以后得4分，31名以后得3分）。
	中招考试相关结果

（初中）

年内教育质量监测结果（小学）
	督学室

招生办

基教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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